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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受到环境和政策的影响，导致城市车辆也

随之日益增多，从而造成了城市道路的堵塞，在城市道

路中修建高架桥有效地提高了车速和通行能力，城市高

架桥作为城市的快速通道，其建设经历了不同阶段，本

文以时间线为轴阐述了随着国家经济发展高架桥梁相关

的安全防护设施标准发布施行和更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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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道路建设和运输事业迅速发

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增长，城

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随着城市人口不断集中，百万人口

以上的大城市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城市车辆也

在急剧增加，平面交通已经不能满足车速和通行能力的

需求。为保证城市道路的通行能力，就需要修建立交桥

或高架来形成多层的布局。目前城市高架桥已在各个城

市繁忙地段进行了应用，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城市立面多层布局在带来交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

了一定的交通安全风险，近年来有一些车辆坠桥事故，

给国家和群众造成了重大损失。例如，在2005年重庆一

辆载客34人的大型卧铺客车在黔江区境内沙湾特大桥坠

入89米高的桥下，导致27人死亡，属于特大交通安全事

故；2013年一辆爆胎的卧铺客车在湖北荆州长江大桥破

大桥护栏掉落江滩，造成14人受伤；2018年，一辆公交

车与小轿车在万州长江二桥相撞，随后沉入江中。这场

悲惨的事故导致包括司机在内的15人不幸遇难，公交车

上没有人幸存。

城市高架桥梁作为市政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有距离地面较高的特点，一旦车辆失控冲出桥梁，将

会造成重大的交通事故，城市高架桥梁的安全也直接关

系到城市交通发展和社会公共安全，桥梁安全防护体

系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护栏是关乎交通安全的重要设

施，它通过自身变形或强迫车辆上升的方式来吸收碰撞

能量，从而最大程度地去减少事故造成的损失[1]。作为

降低驶离路面事故后果的方法之一，护栏在我国自20世

纪80年代开始广泛采用，发挥着不可忽视的关键作用。

通过设置护栏，我们能够有效地提升交通安全水平。

随着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我们正逐步解决标准老

旧和市场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在处理各个国家标

准之间、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之间的交叉、重复和矛

盾。这些努力旨在不断完善标准体系，以适应当前的发

展需求和市场变化。我们将不断努力，促进标准化工作

的较好发展，以推动国家经济持续繁荣。城市桥梁安全

防护设施相关标准也随着在不断更新换代，本文将总结

阐述我国城市高架桥安全防护设施标准化的历程，希望

为之后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经验。

一、1991年前

1991年之前尚未发布城市高架桥梁安全防护设施的

相关标准，因此一直参照公路的相关标准。

1985年8月1日交通部发布施行的交通部公路规划

设计院主编的《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JTJ 021-

85）[2]，其中第六节构造要求的第1.6.5条规定“大、中

桥栏杆的设计，除应满足受力要求外，尚应注意美观。

栏杆高度一般以0.8m～1.2m为宜”。

1989年10月1日交通部发布施行的了《公路桥涵设

计通用规范》（JTJ 021-89）[3]，废止了《公路桥涵设

计通用规范》（JTJ 021-85）。将第六节构造要求的

第1.6.5条的“大、中桥栏杆的设计”修订为“特大、

大、中桥栏杆的设计”。

二、1991～2011年之间

1991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施行北京

市市政设计研究院主编的《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90）[4]，该规范规定了新建或改扩建道路应设置必

要的防护设施，大中型桥梁上应设置高路缘石与防撞护

栏，但并未对防撞护栏的结构形式和等级作出要求。

1993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发布施行上

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院主编的《城市桥梁设计准则》

（CJJ 11-93）[5]，规定了桥梁人行道或安全道外侧必须

设置人行道栏杆，并对其设置高度与路缘石高度进行了

规定。

三、2011年之后

城市高架桥梁安全防护设施标准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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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批准

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6]，同时废止

了原行业标准《城市桥梁设计准则》（CJJ 11-93）。

规定城市快速路桥和机动车专用桥面应设置防撞护栏，

护栏的防撞等级可按照表1进行选择，根据桥梁环境造

成更严重碰撞后果可在表1提升其防护等级。护栏的设

计可按照现行行业标准《公路交通安全设施设计规范》

JTG D81的有关规定确定。

表1 《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护栏防撞等级

道路等级 设计车速（km/h）
车辆驶出桥外有可能造成的交通事故等级

重大事故或特大事故 二次重大事故或二次特大事故

快速路 100、80、60
SB、SBm

SS

主干路
60 SA、SAm

50、40 A、Am SB、SBm

次干路 50、40、30 A SB

支路 40、30、20 B A

2012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发

布施行上海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集团）有限公司

主编的《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

2011）[7]，其中第7章防护设施对桥梁防撞护栏的防护

等级及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设置条件等进行了详细的规

定。还规定了供机动车行驶的桥梁外侧应设置防撞护

栏，城市道路桥梁护栏方庄等级应符合表3的规定，快

速路与主干路的小桥、涵洞、通道应设置与路基形式相

同的防撞护栏，但对于需要特殊防护的路段应根据相应

的碰撞条件进行设计。

表2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防撞护栏的防撞等级及主要技术指标

防撞等级 碰撞条件

路侧护栏 中央分隔带护栏 碰撞车型 车辆质量（t） 碰撞速度（km/h） 碰撞角度（°） 碰撞能量（kJ）

B Bm
小客车 1.5 80 20 —

大客车 10 40 20 70

A Am
小客车 1.5 80 20 —

大客车 10 60 20 160

SB SBm
小客车 1.5 80 20 —

大客车 10 80 20 280

SA SAm
小客车 1.5 80 20 —

大客车 14 80 20 400

SS SSm
小客车 1.5 80 20 —

大客车 18 80 20 520

表3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城市道路桥涵护栏防护等级的适用条件

适用条件

道路类型

快速路 主干路

设计速度（km/h）

100、80 60、50 40

桥梁高度小于2.5m，且桥下水深小于2m或无水 A B B

桥梁高度2.5m～6m，且桥下水深小于2m或无水 SB A B

桥梁高度6m～20m，或桥下水深大于2m，或跨越或邻近次干路、支路或人流密集区 SA SB A

桥梁高度大于20m，或跨越或邻近主干路或快速路 SS SA SB

2018年9月1日，中国人民共和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发

布实施了北京市市政工程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主编的

《城市道路工程技术规范》（GB 52186—2018）[8]，规

定桥梁路侧悬空或车辆越出路外可能造成严重交通事故

时，应采用防撞护栏或者高路缘石等设施进行防护。

中国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9年9月1日

批准的《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2011（2019

版））对原有的《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

2011）进行了局部改动[9]，重点增加了路缘石和护栏的

配置要求。此外，在与防撞护栏相关的第9.5.2条和第

10.0.8条中，针对桥梁护栏的防撞等级和承受碰撞荷

载的标准也纳入了《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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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88的相关规定。有关人员应将继续秉持着现行的国

家标准，确保城市桥梁的设计和建设符合规范，以保障

行人和车辆的安全畅通。

2019年对《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进行了局部修订，《城市道路交通设施

设计规范》（GB 50688—2011（2019版））[10]自2019年

9月1日起实施。主要对高架桥梁相关的条文做了以下修

改：

（1）鉴于我国城市道路上大型公交车的数量日益

增多，我们决定将防撞护栏的防护等级提升至HB级（防

护能量为640kJ）。另外，当设计交通量中大型货车

（总质量≥25吨）所占的比例超过20%时，防撞护栏的

设计一定需要符合公路的相关技术规范要求。

（2）根据最新修订，第7.2.7条的1进行了修改：

“快速路桥梁车行道外侧应设置防撞护栏，其他等级

道路桥梁车行道外侧应采用防撞护栏或高路缘石进行防

护。对于高路缘石的设置要求，我们将依据现行行业

标准《城市桥梁设计规范》CJJ 11的相关规定进行确

认。”

（3）桥梁防撞护栏防护等级及适用条件改为表4。

表4 《城市道路交通设施设计规范》（GB 50688-2011）桥梁防撞护栏防护等级

适用条件
设计速度（km/h）

100、80 60 50、40 30、20

一般桥梁 SA、SAm SB、SBm A、Am B

跨越高速公路、快速路、轨道交通或饮用水源保护区等路段的桥梁 SS、SSm SA、SAm SB、SBm A

（4）根据最新修订，第7.2.7条增加了第4项：

“根据桥梁线形、桥梁高度、桥下水深、车辆构成、交

通量以及其他不利现场条件等因素，若存在易导致更严

重碰撞后果的路段，应设置桥梁防撞护栏。在经过综合

论证的基础上，可相应提高表7.2.7中的防护等级，而

对于跨越大型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的桥梁、特大悬索

桥、斜拉桥等缆索承重桥梁，建议采用HB级别的防护等

级。此外，跨越铁路的桥梁应根据相关铁路行业标准的

要求设置防撞护栏。”未来要继续不断改进桥梁设计规

范，确保在特定路段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以最大限度

地减少碰撞事故的严重后果。对于特殊桥梁如跨越大型

水源保护区及铁路的情况，我们将按照相应的行业标准

要求，合理设置防撞护栏，确保交通安全和相关环境的

保护。

四、结论

本文以时间为轴对高架桥梁安全防护设施相关标准

的升级迭代进行了介绍交通安全设施标准的总体水平也

在不断提高，1991年之前尚未发布城市高架桥相关标准

规范，在此之前的城市高架桥的建设主要参考公路的相

关标准和规范，直到1991年北京市市政设计研究院主编

了《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 37—90），但只是要求

新建或改建的工程设置防护设施，并未对防护设施的型

式和等级做出具体的要求。

随着城市的发展，城市高架桥梁护栏受到建设时期

规范要求及与周边环境适应性影响，护栏的设置种类、

形式、标准多种多样，防护等级、构造型式存在着较大

差异，护栏防护能力能否适应现行规范和交通运行安全

水平要求，成为目前桥梁安全防护设施提升改造工程的

重点和难点。本文对城市高架桥安全防护设施的相关规

范更替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希望为之后的发展提供一定

的借鉴与经验。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定新标准的要求还

会不断的出现，这是交通安全工作者面临的机遇和挑

战，也将完善我国标准体制，满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城市高架桥梁安全设施标准

的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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